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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 《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

律师服务工作规范》的通知

各县 (市 )区、开发区人民法院:

现将 《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律师服务工作规范》印发

给你们,望认真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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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

律师服务工作规范

为切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,充分发挥律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

益、维护法律正确实施、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作用,促进司法

公正,根据相关法律法规,结合本院工作实际,制定本规定:

第一条 构建法院工作人员与律师之间相互独立、相互配合、

相互尊重、相互学习的良性互动关系。法院工作人员在立案、审

判、执行工作中应当充分尊重律师,友善对待律师,切实保障律

师依法执业权利,为律师依法执业提供便利。

第二条 设置律师
“
绿色通道

”,对于来我院办理立案申请

的律师,按规定核实律师持执业证、当事人委托书、律师事务所

函等有效证件,可 由
“
绿色通道

”
直接进入诉讼服务中心,对于

律师本人及携带的诉讼材料、物证、笔记本电脑和公务用包等免

予安全检查。

第三条 在本院诉讼服务中心设立律师工作室,配置电脑、

打印机、扫描仪、等硬件设备,并联通无线网络和公用电话。律

师可在本院律师工作室体验和使用电子法院网上立案、电子阅卷

和案件信息公开等电子法院诉讼应用。

第四条 律师持有效证件,经审核后,即可通过内网在允许

的范围内通过电子档案查阅、摘录、复印案件材料。对律师代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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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法律援助的案件需要复印卷宗材料的,免收复印费。

第五条 对于律师代理的诉讼案件,提交的证据材料,引 导

律师通过电子法院、移动微法院网上立案,优先审查。

第六条 律师通过邮寄方式向法院提交有关材料和诉讼文

书的,法 院收件部门应当及时将材料和诉讼文书移转承办法官或

跟案法官助理。法院应当严格按照法定时限向律师送达有关诉讼

文书。

第七条 推广使用电子送达方式,法 院应当按照律师填写的

接受文书传真号码、手机号码,以及系统自动生成的专用邮箱账

号,采取传真、电子邮件、移动通信等即时收悉的特定系统作为

送达媒介,方便律师接受诉讼文书和交换证据,判决书、裁定书、

调解书、国家赔偿决定书等依法不能采用电子送达的诉讼文书除

外。

依法不能采用电子送达的诉讼文书,律师因故不能到法院直

接领取的,法院应当采取邮寄等便利方式及时送达。

第八条 积极邀请律师参与案件调解工作。在依法维护当事

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,强化协作配合,共同化解矛盾纠纷。积极

开展调解工作,推动案件有效调解。

第九条 本规定所称
“
律师

”
包含执业律师、法律工作者及

实习律师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由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

心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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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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